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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条款及细则： 

1. 只有单一签账满 HK$500之交易方计算入合资格类别签账之奖分。  

2. 所有交易以交易日为准。  

3. 合资格交易将完全由东亚银行有限公司（「本行」）酌情决定及根据银联国际之商户编号厘定。 

4. 以港元以外货币志账之香港境外零售签账将按银联国际之汇率换算为港元，以计算持卡人的合资格签账额。 

5. 持卡人之合资格账户於奖分发放时必须维持有效。 

6. 所有交易及奖分将由电脑系统计算。本行记录为最终及不可推翻。  

7. 所获享之奖分不可转让。  

8. 未志账/取消/退款的交易及任何被发现为欺诈交易或最终被取消/退款之交易，均为不合资格交易。  

9. 对於被证实为不合资格之交易，本行保留於持卡人之合资格账户扣除相等於奖分价值之权利。将奖分退还之兑换率

为每 200奖分等於 HK$1（调升至港元整数）。  

10. 合资格交易所获享之额外「银联海外签账奖赏」奖分将按以下日期存入有关主卡账户，并显示於有关结单∶ 

签账日期 额外奖分存入日期 

2018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9 年 2 月內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1 日 2019 年 5 月內 

11. 除持卡人及本行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益）条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强制执行此等条款

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此等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下的利益。  

12. 本行保留随时更改或取消优惠及/或修改或修订此等条款及细则之权利，并作出适当的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本行所

作的决定为最终及不可推翻。 


